
假警诈骗 ●阿婆被骗后竟协助诈骗

●骗取其他老人辛苦钱

黄阿婆是一名 68 岁的独居老人，

生活平静。然而，2022年的一天，一通

电话打破了这份宁静。电话那头，一名

自称南京市公安局的“宋队长”说黄阿

婆的身份证被用于售卖违禁药品，要求

配合调查，还说要通过转账“公证清查”

银行账户。黄阿婆信以为真，加了“宋

队长”的微信，陆续转了17.5万元过去。

不久，黄阿婆发现被骗了，心里

五味杂陈。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为

了挽回被骗的钱 ，她听 信 了“ 宋 队

长”的指令，冒充起南京市公安局的

协警，用对方发来的假“协警证”照

片，对其他老人实施诈骗，行骗套路

与她自己被骗如出一辙。

“宋队长”先打电话吓唬老人，说

他们的银行账户涉嫌犯罪，需要冻

结资金清查。接着，黄阿婆就扮演

协警“黄专员”，带着假证上门，陪着

老人去银行转账。遇到银行工作人

员询问，黄阿婆就谎称和老人是表

亲。就这样，老人们辛苦攒下的钱，

被转到了“宋队长”的账户。

短短一个月内，黄阿婆协助诈骗了

6名老人，金额高达809万余元。其间，

她还从“宋队长”那里得到了1.5万元的

“办案费用”。纸终究包不住火，2022
年12月，黄阿婆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地点：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

结果：荔湾法院作出判决 ：被

告人黄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

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

责 令 退 赔 人 民 币 809 万 余 元 给 各

被害人。追缴其违法所得人民币

1.5 万元。

黄某某不服，提起上诉。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电信网络诈骗往往

“隔空”发生，不法分子通过冒充公检

法工作人员，以配合调查、追回钱款

等理由要求被害人将资金转入所谓

“指定账户”，老年人一般很难确认对

方的真实身份，当他们落入诈骗陷阱

时，往往越陷越深。

法官提醒，老年人应做到“五

不”，即不留名、不接听、不参加、不动

心 、不 付 款 ，守 护 好 自 己 的“ 钱 袋

子”。遇到需要转账的情况，多与子

女或亲人沟通，核实情况后再操作。

遇到诈骗不要慌，保留好证据，拨打

110进行求助。

■赖方方绘图

2021 年 12 月 15 日，某家具公司与

某文化公司签订了一份《直播推广服务

合同》及《补充协议》。他们期待通过文

化公司的直播平台，推广自家的“木地

板清洁剂”。

合同中约定：推广服务为期一年，

对接主播粉丝体量在50万以上，直播场

次不低于 110场，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

和营销策划，三个月内拍摄10条种草视

频，保证店铺综合分在4.0以上。

当某家具公司支付了 9180 元的推

广服务费后才发现，某文化公司仅在

2021年12月29日和2022年1月11日安

排了两场直播，此后未再安排。而这两

场直播的成果更是惨淡，直播间成交金

额为 0元，累计观看人数也仅仅分别为

1145和449，商品点击率更是低得可怜。

更让家具公司无法接受的是，他们

店铺综合分也因此掉到了 3.9 分以下，

与合同中承诺的4.0分以上大相径庭。

多次沟通无果，某家具公司告到法

院要求解除合同并让某文化公司退还

剩余的服务费9013元。

地点：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

结果：法院认为，根据双方合同约

定，某文化公司实际只直播了两场，在

多次催告后，仍未按合同履行相应的义

务，致使某家具公司合同目的无法实

现，某家具公司要求解除案涉合同，依

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同时，合同约

定某文化公司违约需退还剩余场次基

础服务费用，故某家具公司要求返还扣

除两场直播费用的剩余服务费用有理，

法院予以支持。

白云法院一审判决：解除某家具公

司与某文化公司于2021年12月15日签

订的《直播推广服务合同》《补充协议》，

某文化公司向某家具公司退还剩余服

务费9013元。

该判决现已生效。

法官说法：近年来，“直播带货”成了

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许多主播、平台、

MCN机构纷纷加入其中，而在“直播带

货”兴起的浪潮下，不少商家也纷纷开拓

直播卖货的渠道，一些大公司、大集团会

选择组建自己的直播团队，而部分中小公

司就需要委托他人为自己“直播带货”。

法官提醒，商家在选择与直播推广服

务企业合作时需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在

签订合同之前先观看合作主播的几场直

播，观察直播间的真实热度以及直播间

的产品类别是否符合自己的需求；二是

在签订合同之前可以去现场考察合作公

司的实力和稳定性以及专业性；三是在

签订长期合作合同之前可以先签订短期

或少次的直播合同以此查看试播情况；

四是签订合同时可以将观看人数或是商

品点击率等数据过低的情况纳入商家行

使合同解除权的合理情况，并约定按比

例退还服务费，以便及时止损。

拍 案 惊 奇

被骗后为挽回损失，68岁阿婆协助行骗809万元；购买“减肥药”食用后出
现不良反应，一查还发现是“三无产品”；花9180元请团队“直播带货”，一瓶清
洁液都没卖出去。本期案例关注生活中的消费骗局与诈骗陷阱。法官提醒公
众增强防范意识，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与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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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

结果：法院经审理查明，案涉减肥

药产品仅有简单的塑料包装盒，包装

盒仅张贴了一张正品标识贴，标识贴

上的二维码无法扫描，塑料包装盒和

胶囊上均未标示产品名称、成分或配

料、生产厂商、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

许可证编号等。

从双方协商赔偿的微信聊天记录

可以认定，陈某明知案涉产品为不符

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但仍予以售

卖，有违法律规定。故法院判令陈某

向梁某退还货款共计 2576 元并赔偿

6880元。

该判决现已生效。

法官说法：作为消费者，“爱美”

无可厚非，但需坚持科学原则，通过

健康方式减肥，切忌轻易相信减肥

广告的“一面之词”，更不能购买“三

无产品”，以牺牲健康的方式快速瘦

身断不可取。药品不是一般商品，

务必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如所购药

品不符合相关产品包装要求，或者

服用后产生不良反应，要及时与销

售者联系维权。

作为销售者，对销售的食品应履

行进货查验义务，严格查验供货者的

许可证、食品出厂检验合格证等合格

证明，并如实记录保存。如销售者未

履行以上义务，采购并销售无食品生

产许可证或食品生产许可证已注销的

食品，属于经营明知不符合食品安全

标准的食品的情形，应承担相应惩罚

性赔偿责任。

减肥骗局
●网购减肥药是三无产品

●法院判决卖家十倍赔偿

2023 年 4 月，梁某通

过微信结识了陈某，对方

手中有一款名为“法国天

使之吻”的减肥药，据说效

果神奇。出于对美好身材

的渴望，梁某毫不犹豫地支付了 688
元，买下了这瓶减肥药。

初次尝试，梁某觉得效果不错，于

是，她再次联系陈某，还想再买三瓶。

陈某慷慨地给出了优惠价，梁某满心

欢喜地支付了 1888元，期待着更完美

的自己。

谁知，这次服用后，梁某不仅没有

感受到之前的轻盈，反而身体出现了

不适。她急忙联系陈某，希望退货并

得到赔偿。陈某虽然承诺退款并给予

一定补偿，但梁某要求十倍赔偿，双方

因此协商无果。

梁某仔细观察了那瓶减肥药，发

现外包装上没有任何中文标签和说明

书，更别提食品的原产地、境内代理商

的信息了。

于是，她以违反食品安全法相关

规定为由将陈某告上法庭，要求陈某

退还货款 2576 元并赔偿十倍货款

6880元。

■采写：新快报记者 高京 毛毛雨 通讯员 荔法宣 云法宣

68岁独居阿婆被骗17.5万元
转头竟协助骗子诈骗809万元 直播骗局

●花钱请主播带货但销量不佳

●法院判决直播方退还剩余费用


